
                                                          

证券代码：002404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22—014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项目”和“仓储物流基地项目”，并将两个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15,363.18万元

（含利息收入、理财收益等2,407.54万元，实际金额应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

为准）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将“缅甸服装生产基地项目”的投资

规模由4,200万元缩减至2,400万元，节余募集资金1,867.81万元（含利息收入、

理财收益等67.81万元，实际金额应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并将项目的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4年10月10日；同意“新

增12台意大利剑杆织机技改项目”完成结项，将剩余募集资426.07万元（含利息

收入2.36万元，实际金额应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同意将“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的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至2024年2月6日。授权公司相关人员负责办理本次资金划转和专户注销事项，

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予以终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38号）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7,023,641股，每股面值1



                                                          

元，发行价格为7.1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9,999,978.79元，扣除保

荐承销费等相关费用，加上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金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396,795,239.51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8年2月7

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8〕第ZA10126号）,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  

二、募投项目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2022年2月28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建设情

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入（万

元） 

累计投入金

额（万元） 

投 资 进 度

（%） 

1 
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项目 
9,212  4,757.98   51.65%  

2 
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

改造项目 
8,188  438.41  5.35%  

3 仓储物流基地项目 15,000  6,498.68   43.32%  

4 缅甸服装生产基地项目 1 4,200 2,055.33  48.94%  

5 
新增 12 台意大利剑杆织机技

改项目 2 
3,000 2,576.29 85.88% 

合  计 39,600   16,326.69   41.23%  

注1：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和2019年10月28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

议案》，决定变更“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建设“缅甸

服装生产基地项目”。具体详见刊载于2019年10月12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注2：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和2021年2月1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决定变更“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建设“新增12台意大

利剑杆织机技改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2021年1月16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4）。 

三、本次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项目”主要是对公司原有服装生产加工企

业进行升级改造，提高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打造专业、高效、覆盖全流程、

数据透明和实时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实现生产过程和外贸销售的无缝对接。项

目原总投资规模为16,412万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后经调整为9,212万元。 

截至2022年2月28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4,757.98万元，投资进度为

51.65%，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净额4,454.02万元（不含利息收入、理财收益），

占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11.22%，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实现利息收入、理财

收益1,342.01万元。 

2.仓储物流基地项目 

“仓储物流基地项目”主要是在广西宜州地区建立大型的仓储物流基地，以

及在嘉兴建立集散中转仓库，全面提升公司茧丝绸供应链管理业务的仓储物流能

力，扩大和巩固公司对产业链前端原材料的掌控能力。项目总投资规模为15,000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为3年，分为两期，第一期为宜州基

地标准仓库及装卸场地建设，第二期为丝绵集中加工区和丝绵交易市场及嘉兴集

散中转仓库建设。 

 “仓储物流基地项目”一期“宜州基地标准仓库及装卸场地建设”已经建

设完毕并投入使用，二期“丝绵集中加工区和丝绵交易市场及嘉兴集散中转仓库

建设”尚未投入建设。截至2022年2月28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6,498.68万

元，投资进度为43.32%，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净额8,501.32万元（不含利息收入、

理财收益），占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21.42%，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实现利

息收入、理财收益1,065.53万元。 

（二）拟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余额及专户储存情况 

截至2022年2月28日，拟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余额及专户储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及账号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募集资金

理财余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余额（含利息收入、

理财收益） 

“智慧工厂集

与外贸综合服

务平台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市分行营

业部1204060029000016411 
806.5135 

4500 5796.3268 
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市分行

1204060029000016659 
489.8133 



                                                          

 

“仓储物流基

地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分行8110801012501347209 
3966.9819 

/ 9566.854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分行610502880 
5580.682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分行8110801012501386887 
19.1895 

（三）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项目”是公司于2016年制定，计划在公

司工业园实施的对原有服装制造企业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2018年募集资金到位

后，即逐步投入建设；后因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国内人工物流等制造成本逐

年上升，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严重紧缺，新冠疫情持续爆发等问题凸显，公司顺

势而为，决定控制本地服装生产基地的投入规模，制定了在国内中西部地区和东

南亚国家布局建设服装生产基地，形成公司大本营与内地、境外三大供应链集群

的发展战略；公司在2019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建设了“缅甸服装生产基地项

目”，并陆续在柬埔寨、安徽、河南等地布局了生产基地，目前公司约40%订单

已在东南亚及内地供应链企业生产。基于上述市场环境及产业布局的变化，公司

认为若继续实施该募投项目，存在项目效益将不及预期的风险。为降低募集资金

的投资风险，公司拟终止“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仓储物流基地项目”一期“宜州标准仓库及装卸场地建设”已经顺利竣工

并投入使用，与公司茧丝绸行业供应链融资业务产生了良好的协同效应；但因近

两年国际贸易形势复杂多变，叠加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等风险对世界经济和国内

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国内外消费市场恢复缓慢，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已建成

的一期“宜州标准仓库及装卸场地建设”已基本能够满足公司目前供应链管理业

务的仓储物流需要；结合上述经济形势及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对该项目的可行

性和预期收益重新进行了论证分析，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减

少投资风险，拟终止“仓储物流基地项目”。 

受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公司需储备更多流

动资金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需要逐步调整目

前的供应链布局，进一步扩大发展内地生产基地和柬埔寨生产基地，集中资金推

动目前发展势头较好的自有品牌等优势项目。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项目终止后的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是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作出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为公司主营业务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公司整体发展。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拟缩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情况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为了增强抵御国际贸易摩擦风险的能力，降低生产成本，公司于2019年10

月在缅甸联邦共和国仰光省投入“缅甸服装生产基地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额 

4,200万元，全部由公司以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嘉欣（缅

甸）服装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周期为1年，全面达产期3年；项目建设内容包含建

设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购置生产设备，公司开办费用及铺底运营资金等。 

（二）缩减募投项目投资规模情况 

截至2022年2月28日，“缅甸服装生产基地项目”累计投入2,055.33万元，

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和机器设备采购等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因新冠疫情爆发

和缅甸的政治局势突变，一直未能正式投产。公司本次拟将“缅甸服装生产基地

项目”的投资规模缩减至2,400万元，节余募集资金1,800万元及利息收入、理财

收益等67.81万元（实际金额应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后续运营过程中如出现流动资金不足情形，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补

足，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缩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规模不会对项目造成

不利影响。 

（三）延长项目建设期限  

该项目将于2022年10月10日到期，基于前述原因，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将项

目建设期延长两年，至2024年10月10日。 

（四）缩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规模的原因 

“缅甸服装生产基地项目”投入建设后，缅甸疫情爆发，受当地疫情防控措

施的影响，人员流动受阻，生产经营难以按计划开展；2021年初，缅甸当地政治

局势出现动荡，政治因素造成欧美订单的不确定性增加。公司审时度势，及时调

整对东南亚服装生产基地的布局计划，放缓对缅甸生产基地的投资进度，加大对



                                                          

柬埔寨生产基地的投入；随着近两年公司在柬埔寨及中西部地区供应链集群的建

设发展，已部分弥补了缅甸基地的产能缺口，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调整缩减缅甸基地的投资规模，项目调整后有利于进

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五）缩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规模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缩减“缅甸服装生产基地项目”的投资规模、延长其建设期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拟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在综合考

虑市场环境变化、地缘政治环境、公司供应链布局和流动资金需求等基础上作出

的审慎决定，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助力公司主营业务

发展。不会对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项目完成拟结项的基本情况 

“新增12台意大利剑杆织机技改项目”投资总额为3,000万元，拟全部使用

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主要通过引进现阶段最为先进的进口剑杆织机，对公司织造

环节进行技改，项目建设内容包含购置生产设备、车间改造及配套流动资金等，

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嘉兴市特欣织造有限公司实施，建设期2年，第1年主要以设备

的购置、安装、调试以及试生产为主；第2年即可全部投产运行。项目预计建设

完成时间为2023年3月12日。 

截至2022年2月28日，项目实际建设投入2576.29万元，节余募集资金426.07

万元（含存款利息，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项目建设所

需的厂房改造及机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经过半年左右的运行，生产效率不断

提升，目前已实现全面达产，项目提前建设完毕。  

（二）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该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抢抓效率严控成本，通过价格谈判及利用汇

率波动契机等措施，项目投入成本大幅降低，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 

（三）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安排 

鉴于公司“新增12台意大利剑杆织机技改项目”已提前建设完毕，为提高资

金的利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将项目提前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426.07

万元（含存款利息，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 

（四）募投项目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新增12台意大利剑杆织机技改项目”已建设完成并达到了预期建设目

标。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前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

有利于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六、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基本情况 

公司结合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2021年2

月6日延期调整至2024年2月6日。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制定于2016年，2018

年募集资金到位后，国内零售业的营销模式不断变化，线下实体及线上电商平台

等传统销售模式受到较大冲击，公司捕捉到市场的变化后，放缓了项目中实体店

及电商平台相关投资进度。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带热“家居服”市场，公司

自有品牌“金三塔”和“妮塔”借力网红直播带货，抖音、小红书推广等新零售

营销模式，销售额大幅增长，后期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但同时仓储物流设施的

落后成为内销品牌发展的瓶颈。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和2021年2月1日分别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募投项目投资结构并增加投资规模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

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的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将募集资金用于新建“服装仓储物流

中心”及新零售营销推广投入等。因项目调整后涉及到工程建设，建设周期较长，

所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将相应延后。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影响 



                                                          

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方案调整后的客观

情况而决定，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未发生变更，不会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

响。公司将本着对公司及股东利益负责的原则，充分考虑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和把控，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益。 

七、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缩减项目规模、对已建设完成的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进行项目延期等一系列调整，是根据公司当前实际

情况进行审慎分析和论证而作出的合理决策，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本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前述募集资金调整计

划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此议案的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有

利于降低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优化资金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前述募集资金调整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缩减项

目规模、对已建设完成的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延期等一系列调整计划是根据公司当前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合理决策，

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前述募集资金调整事项。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嘉欣丝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嘉欣丝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关于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1 日 


